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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帳戶合作協議書 
 

立合約書人：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於甲方官網註冊信用帳戶之資料，英文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信用帳戶(由甲方填寫)：______________） 

 

甲方營運民用航空運輸業務，為促使其營業服務拓展與特定廠商為銷售合作。乙

方為信用帳戶合作業者，主要營業項目包括機票及機票附加服務銷售。現雙方為

銷售甲方機票及相關服務(以下簡稱機票銷售)事宜合作，雙方特約定「信用帳戶

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合約)，合意事項如下： 

 

1. 合約期間 

1.1本合約有效期間由西元(以下同)____年___月___日起一年止。 

1.2如任一方於本合約或自動續約到期日前三十日，無提出終止合作之通知時，

本合約將自動續約ㄧ年，爾後亦同。 

 

2. 雙方責任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於本合約有效期間雙方應遵守以下事項。 

2.1甲方責任： 

1)  非獨家及非專屬授權乙方於經甲方事前書面確認後，於本合約有效期間

內、授權範圍內及合理範圍內使用甲方之公司商標、名稱、圖示等； 

2)  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及本合約失效後三年內，均不得在公開場合或對公眾

媒體對乙方提出不實之惡評或攻擊，影響乙方商譽； 

3)  依運送契約載運購買甲方機票及相關服務之乙方客戶。 

2.2乙方責任 

1)  未經過甲方事前書面許可時，不得以任何方法調整甲方提供之機票銷售

價格； 

2)  未經過甲方事前書面許可時，禁止於任何通路上進行甲方機票銷售價格

之削價競爭； 

3)  確保乙方官網及相關網站上所顯示之甲方資訊為正確、真實及符合甲方

所提供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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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於甲方授權之範圍內使用甲方之公司商標、名稱、圖示，甲方所提供

之一切文件、資訊(包括但不限於電子及實體圖片、文字)如為使用時，

應事前經甲方確認及同意文稿後始得使用； 

5)  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及本合約失效後三年內，均不得在公開場合或對公眾

媒體對甲方提出不實之惡評或攻擊，影響甲方商譽； 

6)  應迅速且精確地提供服務外，並應向乙方客戶提供專人服務專線。 

7)  如與乙方客戶有任何消費爭議時，應自行調解、訴訟或其他方式解決對

乙方客戶所衍生之一切爭議； 

8)  不得使用甲方未同意或授權之軟體(包括但不限於 web scraping 或

spidering)來掃描或搜尋甲方官網之任何資訊； 

9)  乙方應保證其自身及乙方客戶遵守甲方有關 SkyAgent 及 OTA 之規範及

通知、甲方官方網站（https://www.tigerairtw.com）之「隱私保護政

策」及「運送條款」，以及所有甲方制定之政策、條款、規定等。 

10)  若乙方違反以上協議，甲方有權立即暫停/中止乙方相關帳號使用權限。 

 

3. 信用帳戶申請作業： 

乙方應依甲方指示、遵守甲方信用帳戶申請作業之相關規定於甲方官網註冊

申請信用帳戶，經甲方審核通過並提供乙方信用帳戶（Agent Code）後，乙

方應依本合約第 4條付款作業完成匯款。 

 

4. 付款作業： 

4.1除甲方要求由乙方客戶直接支付予甲方之費用（如行李超重費、劃位費用

等）外，所有乙方客戶應支付之本合約相關費用（如所有地面服務費用(含

機票款)等）均由乙方客戶於指定期間內支付予乙方，任何付款糾紛概與

甲方無關。甲方得向乙方收取之任何費用，不因乙方客戶延遲付款或未付

款予乙方等情事而改變。 

4.2本合約之機票款項，由乙方負責支付予甲方，支付方式為乙方事先預付甲

方一定金額，並於每次開票時自該預付款中扣除，如預付金額不足以支應

當次開票金額者（扣款後餘額應超過新台幣 0 元整），則視為當次訂票失

敗，甲方無需處理乙方當次開票請求，且甲方無需因此對乙方或第三人負

擔任何責任。 

4.3乙方首次匯款應提供預付金額至少新台幣伍萬元整或等值外幣。 

5. 保密條款及禁止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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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甲乙雙方了解並確認本合約書所協議之事項、內容、書面資料，應視為商

業機密均為營業秘密，雙方應負保密義務，除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或依

法令要求，或對外部顧問（如律師及會計師等）為之外，不得以任何形式

公開對外宣告或提供、揭露上述之資料予任何第三人，亦不得使用該等資

料於本合作案以外之任何用途。本合約屆期或提前終止後亦同。惟基於業

務需要甲方與其關係企業之合作不在此限。 

5.2甲乙雙方員工、供應商及供應商關係企業皆同意，於協商及履行本合約時，

不會為公開或商業賄賂之目的，或為具政府或商業賄賂效力之目的，直接

或間接支付任何款項或移轉任何價值、提供、承諾，或給予財務面或其他

方面之利益，或要求、同意收取或接受財務或其他方面之利益，或接受或

默許行賄、敲詐、回扣、賄賂，或以其他非法或不適當之方式取得或維持

業務、商業利益，或不適當地執行任何行為或活動，若有上述行為，可能

會違反或導致他方成員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若任一方違反本項約定，

他方除得逕行終止本合約外，他方受有損害，違約之一方應無條件負損害

賠償之責。 

 

6. 個人資料保護條款 

6.1乙方應對任何第三人之「個人資料」（定義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

第一款規定，下同）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及其他相關

法規）之方式進行蒐集、處理、利用（包括但不限於履行法定告知義務等），

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保護個人資料，並僅得於該次機票銷售作業之必要

目的範圍蒐集、處理、利用，不得將前述個人資料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於本

合約約定範圍外之目的為重製、蒐集、處理、利用、或向第三人揭露。 

6.2乙方應依甲方要求，提供相關之第三人個人資料予甲方，惟乙方均應事前

經該個人資料當事人同意，並保證使該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同意甲方依甲方

官方網站之「隱私保護政策」就該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利用。 

6.3甲乙雙方如任一方有發生與本合約有關之個資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它

侵害之情形，該方應立即以書面通知個資當事人及他方，並就事實經過提

出說明以及補救措施。 

6.4本條各項約定於本合約期滿或終止後繼續有效。 

 

7. 其他事項 

7.1任一方如違反本合約任何約定，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經未違約方通知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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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方限期（至少 14日）內改正而違約方仍未改正時，未違約方得立即單

方解除或終止本合約，違約方應賠償所有未違約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包括

但不限於受第三人求償之費用、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商譽損害等）。 

7.2如任一方欲提前終止本合約時，應提前至少四十五日，以書面通知他方。 

7.3本合約為雙方間完整協議。本合約簽署日前就本合約相關內容之任一方

承諾、陳述、保證或聲明均無效力且不影響本合約之約定。 

7.4本合約之合作關係，不得被解釋為雙方有產生代理、合夥、合資或其他非

本合約約定之關係。 

7.5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本合約如為任何修改、調整或為權利義務移轉，除

事先經雙方以書面達成共識及簽署生效外，任何作為均屬無效且無拘束

力。 

7.6本合約之解釋及適用等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雙方因本合約爭議

而涉訟時，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7.7 本合約一式二份，由甲、乙各執乙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登記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號 登記地址： 

聯絡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405巷 123弄 3

號 5樓 

聯絡信箱：skyagent@tigerairtw.com 

聯絡地址： 

 

聯絡信箱： 

統一編號：54381049 統一編號： 

代表人：陳漢銘 代表人： 

簽約代表人：商務長 許致遠 簽約代表人： 

 

西 元     年   月   日 


